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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增加提案的情况，也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0年4月22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13号楼广联达信息大厦101会议

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22日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22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刁志中先生主持。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13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45,472,0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57.097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30,506,084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8.081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1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4,966,015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9.0155%；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或股东

代表）共计12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7,343,9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61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645,084,4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9%；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387,6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01%。

郭新平先生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代表，就2019年度工作情况向股东大会作了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645,062,3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5%；反

对股数22,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弃权股数387,6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

3、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645,084,4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9%；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387,6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01%。

4、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645,084,4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9%；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387,6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01%。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637,045,4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45%；反

对股数7,513,2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0%；弃权股数913,422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5%。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348,917,2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419%；反对股数7,513,2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025%；弃权股数913,4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6%。

6、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645,193,9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9%；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27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31%。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357,065,8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2%； 反对股数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股数27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

7、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645,193,9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9%；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27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31%。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357,065,8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2%； 反对股数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股数27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645,193,9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9%；反

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27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31%。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357,065,8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2%； 反对股数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股数27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

9、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各子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9.01�提名刁志中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626,216,4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6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338,088,2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6115%。

9.02提名袁正刚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628,684,8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9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340,556,7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3022%。

9.03�提名王爱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626,866,8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7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338,738,6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7935%。

9.04�提名刘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626,866,8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7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338,738,6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7935%。

9.05提名何平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626,866,8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7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338,738,6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7935%。

9.06提名吴佐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626,866,8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7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338,738,6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7935%。

上述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1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各子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0.01�提名郭新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631,937,6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3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343,809,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2125%。

10.02�提名马永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632,295,3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8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344,167,1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3126%。

10.03提名柴敏刚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632,463,3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4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344,335,2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3596%。

上述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其简历详

见本公告附件一。

1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各子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1.01�提名王金洪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625,856,3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61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337,728,1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5107%。

11.02�提名廖良汉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632,364,90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94%。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344,236,7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3320%。

上述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五、备查文件

1、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一：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

1、刁志中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曾任北京石化工程公

司设计中心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全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及数字城市分会会长、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副理事长、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发展联盟理事长。

刁志中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股份195,064,845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刁志中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

2、袁正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出生，博士学历。曾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博士

后研究员，本公司研发中心经理、高级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袁正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991,26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袁正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3、王爱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公司北京销售部销售员、

西安分公司经理、销售部经理、造价事业部经理、项目管理事业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兼

任北京云建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东方上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考拉昆仑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杭州筑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中核弘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上海智建美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王爱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207,739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爱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4、刘谦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职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

软件室工程师，公司重庆分公司经理、市场部南方区大区经理、造价事业部营销中心经理、造价事业部经

理、人力资源部和基础管理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兼任北京鸿翔远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中房讯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中关

村数字建筑产业绿色发展联盟秘书长、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副理事长、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信息委员会委员、中关村人才协会常务理事。

刘谦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2,168,89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刘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5、何平女士：加拿大国籍，1968年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 曾任职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部、财务部，加拿大BTI�技术公司财务部，加拿大USG工程公司财务部。 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财务总

监。

何平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36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

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何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6、吴佐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出生，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注册造价工程师、咨询工程师、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北京、深圳、武汉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曾任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标准定额站站长、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秘书长、本公司第一届及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现任北京广惠创研科技中心主任、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

主任、住建部高等教育工程管理专业评估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高等教育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专业指

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和造价协会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一带一路（中国）仲裁院副院

长、本公司高级顾问等职务。

吴佐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吴佐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二、独立董事

1、郭新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民主建国会第十

届、十一届中央委员。 曾任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经理、董事、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等，本

公司第一届及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现任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合力清源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合力清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用

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益诚寰宇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郭新平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郭新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郭新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马永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出生，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注

册会计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理事、第一届及第二届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委

员。曾任黑龙江省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本公司第一届及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现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师管理委员主任、浙江

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马永义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马永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马永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3、柴敏刚先生：中国国籍，美国永久居留权，1969年出生，硕士学历。 曾任上海国际展览公司项目经

理，韬睿咨询有限公司资深顾问、经理、总监、全球合伙人、人力资本业务负责人，韬睿惠悦咨询有限公司

全球合伙人、人力资本业务负责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现任上海恺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总裁、管理合伙人。柴敏刚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柴敏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柴敏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附件二：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1、王金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职北京核仪器厂工程师，

北京运星技贸公司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王金洪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6,319,552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金洪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廖良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大学学历。曾先后任职于中国财务会计咨

询公司、香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天

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现任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大

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廖良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廖良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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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2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满足激励对象条件，同

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人员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5,400股。 上述事项已经2020年3月

24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参见2020年3月26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0-021）。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本次减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减少135,400元，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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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4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211号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2,454,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3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贺财霖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453,800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453,800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423,400 99.9726 30,700 0.027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423,400 99.9726 30,700 0.027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事项及2020年薪酬建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421,500 99.9710 32,600 0.029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452,900 99.9989 1,200 0.001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451,900 99.9980 2,200 0.002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441,800 99.9890 12,300 0.011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423,400 99.9726 30,700 0.027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682,

200

99.9947 300 0.0053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682,

200

99.9947 300 0.0053 0 0.0000

3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5,651,

800

99.4597 30,700 0.5403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的议案

5,651,

800

99.4597 30,700 0.5403 0 0.0000

5

关于公司 2019年度董

事、 监事薪酬事项及

2020年薪酬建议的议案

5,649,

900

99.4263 32,600 0.5737 0 0.0000

6

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审

计机构的议案

5,681,

300

99.9788 1,200 0.0212 0 0.0000

7

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议

案

5,680,

300

99.9612 2,200 0.0388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19年度公司

利润分配的议案

5,670,

200

99.7835 12,300 0.2165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银

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5,651,

800

99.4597 30,700 0.540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乔营强、张培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

2020-021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确认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20年4月21日、4月22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

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

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相关订单、合同正常履行。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罗衍记先生发函征询，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除已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了审议

及披露的“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具体进展情况详见本公告“三、相

关风险提示（二）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

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

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

者等可能引起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近期，有媒体报道公司涉及“网红概念股” 。 公司MCN业务目前处于发展

初期,受未来市场规模、市场营销力度、用户接受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 目前该业务未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在上述股

票异常交易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盈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及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0年4月21日、4月22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

性决策，审慎投资。

截至2020年4月22日，本公司静态市盈率为69.9149倍，根据Wind板块数

据：4月22日收盘， 申银万国行业类营销服务行业市盈率 （算数平均）为

40.0243倍。公司市盈率水平显著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2020年1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

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会议

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核准文件后方可

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三）其他风险

1、 公司分别于2019年12月4日、2019年12月21日及2020年2月29日披露

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及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截至目前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到期。

2、2020年1月23日，公司发布了《2019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预计2019

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

000.00万元到-31,700.00万元。 公司将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2019年年度

报告》，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9年年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

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

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司董事

会提醒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分析，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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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岳硅材 公告编号：

2020-019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4月21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4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4月3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4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4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27 东岳氟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 08*****128 淄博晓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756 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4月22日至登记日：2020年4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唐山镇李寨村段

2、咨询联系人：张秀磊

3、咨询电话： 0533-8514338

4、传真电话：：0533-8510195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4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

ST

冠福 公告编号：

2020-048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5日收到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

周玉梅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及

相关法规的规定，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桥路555弄37栋上海塑

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组织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陈勇先

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其任期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陈勇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陈勇先生，男，汉族，1967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3年3

月至2018年10月在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工作；2018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助理。

陈勇先生持有荆州市能特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2.4896%合伙份额， 从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69,89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103%。 陈勇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陈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勇先生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通报批评，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0691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

2020-030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将被公开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今日收到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函

件通知，获悉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32,220,200股股权（限售股）将于

2020年5月7日10时至2020年5月8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拍卖平台（https://sf.taobao.com）

上公开拍卖。

一、本次股份被拍卖的相关情况

1、本次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

本次涉及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拍卖人 原因

北京大

市投资

有限公

司

否 是 32,220,200 100% 9.97%

2020年5月

7日10时

2020年5月

8日10时

北京大

市投资

有限公

司管理

人

破产财

产拍卖

注意事项：

（1）上网挂拍至开拍前对外公示价格为2020年4月21日当天该股票的收盘价乘以股票总数，该价

格仅为展示价格，而非实际起拍价；

（2）本次拍卖股份起拍价为拍卖日前2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价乘以股票总数，保证金为1000万元，增

价幅度为人民币50万元及其倍数；

公开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管理人发布于淘宝网拍卖平台的拍卖公告， 详情请登录https://sf.

taobao.com查阅。

2、发生本次拍卖的原因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0108破申30-1号《民事裁定书》及（2018）京0108

破11号《决定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日披露的有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指定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担任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管理人决定于2020年5

月7日10时至2020年5月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

二、本次被公开拍卖股份的其他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32,220,200股（限售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97%，均处于质押及冻结状态；本次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拟被公开拍卖的股份

数量为32,220,200股（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97%。

三、本次股份被公开拍卖对公司的影响

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北京大市投资有

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被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拍卖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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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2020年4月21日、4月22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公司自查，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要事项。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经公司核查，截至公告日，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委员会审

核通过，具体详见公司在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有

关公告。 除上述已披露事项外，公司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涉及本公

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4、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宁波交投” ）询证确认，截至公告日，宁波

交投作为宁波建工的控股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与宁波建工

相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影响宁波建工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与宁波建工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

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3日


